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3 月 09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5)佑字第 054 號 

主旨:有關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語音導覽服務收費調整案，詳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5 年 3 月 4 日觀業字第 1150904697 號函轉國立故宮博物

院 115 年 3月 2日台博展字第 1150002201 號函辦理。 

2. 旨揭服務因應近年物價調漲及營運成本增加，並配合增加服務人力、新增多

語言導覽內容、提升軟硬體設備品質、改善租借流程等措施，該院北部院區

語音導覽服務收費調整如下： 

(1) 個人語音導覽機：自 115 年 3 月 1 日起，成人版每台新臺幣 200 元、兒

童版每台新臺幣 150 元。 

(2)團體導覽系統（子母機）：自 115 年 5月 1日起，每人次新臺幣 50元。 

 

 

理事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